河北省慈善总会会员入会须知

一、会员入会条件：

拥护总会章程；有加入总会的意愿；在总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；愿意履行会员义务；热心慈善事业，对慈善事业有一定贡献。

二、会员入会程序：

提交入会申请书；由理事会授权总会办公会审查批准；由理事会授权总会秘书处办公室颁发会员证。
三、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总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（二）参加总会的活动；
（三）对总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（四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四、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执行总会的决议；
（二）维护总会的合法权益；
（三）完成总会交办的工作；
（四）按规定在自愿的基础上交纳会费；
（五）向总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。
五、会员退会与除名：

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总会，并交回会员证；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

河北省慈善总会个人会员（申请）登记表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

	身份证号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	

	是否为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退（离）休干部
	
	退（离）休干部是否办理备案手续
	
	

	原单位职务
	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	

	通讯地址
	

	单位（村、社区）意见
	单位：（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慈善总会领导
审批意见
	单位：（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	推选委员会

审批意见
	        单位：（章）    年   月   日


